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836）

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發。

以下為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潤電力投資有
限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刊
發的資料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棟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三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傳棟先生（主
席）、劉貴新先生及陳國勇先生；三名執行董事，即史寶峰先生、張軍政先生及王
小彬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愛詩女士、錢果豐博士、蘇澤光先生及
楊玉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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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234                                           债券简称：20 华润 01 

债券代码：149270                                           债券简称：20 华润 Y1 

债券代码：149327                                           债券简称：20 华润 Y2 

债券代码：149471                                           债券简称：21 华润 02 

 

 

华华润润电电力力投投资资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公公司司债债券券““20 华华润润 01””、、““20 华华润润 Y1””、、““20 华华润润 Y2””

和和““21 华华润润 02””将将被被实实施施投投资资者者适适当当性性管管理理暨暨债债券券停停牌牌的的

公公告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2020

年 10 月 22 日、2020 年 12 月 14 日和 2021 年 5 月 6 日发行了“华润电力投资有

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华

润 01”、债券代码“149234”）、“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华润 Y1”、债券代码“149270”）、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债券简称“20 华润 Y2”、债券代码“149327”）和“华润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

“21 华润 02”、债券代码“149471”），“20 华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和“21 华润 02”将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券交易实

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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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关关于于公公司司 2021 年年度度经经营营业业绩绩情情况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报（审）字（22）

第 P0350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合并口径的净利润

为-297,185.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2,483.33 万元。 

 

二二、、关关于于公公司司债债券券交交易易将将被被实实施施投投资资者者适适当当性性管管理理安安排排与与临临时时停停复复牌牌事事项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债券“20 华

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和“21 华润 02”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20 华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和“21 华润 02”将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深证上﹝2017﹞

404 号）第十一条第二点规定，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为

亏损或经更正的财务报告显示为亏损的，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买入

该债券。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均为负，因此，公司发行的“20 华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

和“21 华润 02”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调

整投资者范围。公司债券被调整投资者范围后，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可

以买入该债券，原持有债券的非合格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至到期或者卖出债

券。 

 

三三、、其其他他相相关关说说明明 

公司债券“20 华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和“21 华润 02”将

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

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券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20 华润 01”、“20

华润 Y1”、“20 华润 Y2”和“21 华润 02”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暨债券停

牌的公告》之签章页）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